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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政策切莫冲击社会稳定

——“‘新国五条’争议与中国房地产的未来”思想沙龙纪要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期确定了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引起了很大的争

议，特别是对二手房交易征收差额20%个税这一条。目前该措施虽未付诸实施，但市场已

反应强烈，有人甚至担心“新国五条”会短期内助涨房价，影响社会稳定。对此，中国人

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3月15日联合主办第四期人大重阳思想

沙龙，邀请来自官方智库、高校、房地产业、媒体和金融业的10余名专家，专门就“新国

五条”的争议与中国房地产的未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

    与会专家虽然意见不完全一致，但大多认为“新国五条”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如果

想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应该从宏观上增加供给；进行组合调控，同时补贴学生、刚就业

者及低收入弱势群体；对一线城市进行微调，但更重要的是加强中小城市和农村城镇化建

设，分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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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五条”实施会有多大困难？

    董黎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虽然20%的税收激起很多人的

愤怒，但我认为是合理的。房地产的增值实际是土地的增值，土地的增值部分理论上来讲

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连续不断地进行国家和个人的投资引起房价上涨而形成的。上涨的这

部分差价拿出20%补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也是合理的。但这个税应该卖主交，

不是买主交。现在是倒过来，买主要交。这个政策本来是好意，结果适得其反。

　　　

    叶剑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主任）： 现在“新国五条”和以前的

很多调控政策，都试图抑制住所谓投机性或投资性需求。涨价是公共投入和社会进步带来

的，所以应该有一部分归公共。这个理论是很好的，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但是突然之间

冒出这样的政策使大家恐慌，因为我们实际没有一套明确的对市场、对未来都能够清晰认

识的政策，市场预期不明就会动荡。

　　　

    曹建海（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新国五条”的效果还未可

知，但涉及资本利得税这个基本制度，效果就是交易摩擦加大了，对房价打压有效果，因

为交易摩擦会导致房价下降。

　　　

    丁芸（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新国五条”的规定其实与《个人所得税

法》是没有差异的。“新国五条”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原值”怎么计算？售房者

买房时的印花税计入原值，那么房贷利息和房屋的维修费是否计入原值？不计入的话不够

合理，计入的话，很容易开一个发票抵扣。税收也不是万能的。 

　　　

    谢戎彬（《环球时报》副总编）：根据我们的调查，二手房20%税率会让新房成交会

更加活跃，但并不能让房价大跌。相反，它对社会大众心理的冲击较大。处理不好，甚至

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刚建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主任）：税收在执行上不会很好，

可以有假发票、假离婚、阴阳合同等办法规避。执行过程中漏洞也许还多，20%个税的作

用也很可疑，效果可能会打一些折扣。

为什么房价难以下跌？

    王飞欣（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政府为什么没有把房价控制下来？

其实是没有办法。政府又要解决就业问题，又要解决人们生活不断提高的问题。解决就业

就要靠投资拉动。我们只能希望房价不要涨得太高，和经济增长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相适

应。根据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市场只要放开，价格就会慢慢下来。房地产市场到现在没

放开，所以房价一直居高不下。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土地财政是建立在特有的土地制度、农村集

体所有制和城市国有所有制模糊产权之上的，而房地产的发展是以土地制度为前提的。模

糊产权目前看来不会改变，这无形当中增加了土地开发的成本。而中国有一个“漏出经

济”或寻租现象，房地产行业有大量的灰色区域。

　　　

    谢戎彬：因为买房除了价格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地理因素、配套设施，所以在中国尤

其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新房和旧房的替代关系不是很明显。买房需求还是集中在北

上广深和二三线城市，因为能得到行政资源上的倾斜，也有更好的工作条件、收入环境和

更多的工作机会。

　　　

    曹建海：房价高居不下的原因是两大块，一是制度不够健全，二是超发的货币，这两

个因素推动了房价上涨。

　　　

怎样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王飞欣：要相信市场，相信价值规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开房地产，大量地增加供

应。投资性住房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也是有用的——支付了基础设施初期费用。控制投资性

和投机性的需求，实际减少了房地产供应。从“限贷”政策中得到的好处的是不需要贷款

的最富的一些人，板子打在想买房子但买不起房子的人和租房的人身上。房价是政策性问

题但不要过量，控制在适度就行了。

　　　

    曹建海：“新国五条”主要是关于税收制度的，而对于土地制度、建设开发制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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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制度都没有做出改变，因此它的效果将是有限的。合理的住房体系应该平衡有房者

和无房者的利益，构建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性住房市场两种市场。此外，要打击炒房、抑制

囤房，我认为应该开征资本利得税。

    刚建华：短期方面，应大力发展商品住宅，严厉打击开发商捂盘问题；规范地方政府

行为，土地出让金建议按年征收；适时取消数量型调控，实施市场化调节。长期方面，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教育、医院、交通必须加强；政府根据财力提供适量安居工程，

居住者不能卖；建议完善地产价格金融体系，按年度重估区域地产价格，实施适时调节，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杨建平（北京中海联行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关村不动产商会执行会长）：对于商品房

的价格，“北上广”应该严管，其他城市要适当放开，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现在还有空

间。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地铁沿线建设的投资力度，并且多在地铁

沿线建廉租房。 

　　　

    马方业：对政策房，像保障房、廉租房还是应该往二环、三环有计划地塞一下，同时

让政府机关、学校都往外面扩一扩，和城镇化结合在一块儿，效果可能会更好。

　　　

    杨清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欧美项目主管）：根据国际经验，应多考虑青

年学生和刚就业人员以及低收入群体。在欧洲，学生和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租房有相应

的补贴，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项目主管）：中小城市城镇化非常重

要，应该在中小城市实现人们的城市化需求，而不是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这样可以分散

购房需求，减轻北上广等一线特大城市的压力。

　　　


